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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湘检函〔2025〕13 号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0792 号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

省委政法委：

杨建魁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军人军属司法救助工作的建

议》收悉。现将我院办理情况报告如下，请一并答复代表。

一、前阶段所做工作

（一）军地联动一体化统筹部署。贯彻落实省检察院与解放

军长沙军事检察院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加强涉军司法救助协作的意

见》，充分发挥检察职能，依法保障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，加大

军人军属司法救助工作力度。2025 年 1 月，省检察院控告申诉

检察部与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召开联席会议，部署开展涉军人

军属司法救助专项活动。2025 年 2 月，省检察院印发《关于加

强涉军人军属司法救助工作的通知》，从梳理线索、畅通申请渠

道、推进宣传深化等 9 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，形成上下联动，同

频共振的工作格局。2024 年以来，全省检察机关办理涉军人司

法救助案件 18 件，发放司法救助金 23 万元；涉军属司法救助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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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5 件，发放司法救助金 27 万元，案均救助金额 1.2 万，高于

全国案均救助金额。

（二）发挥优秀案事例示范作用。省检察院指导桂阳县检察

院办理的退役军人谢某呈司法救助案被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

以“检护民生”优秀案例予以刊发。辰溪县检察院办理的现役军

人亲属唐某妹司法救助案、耒阳市检察院办理的现役军人亲属陈

某平司法救助案于 2025 年 3 月获评湖南省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

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。

（三）加强联合回访做好“后半篇”文章。省检察院控告申

诉检察部、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、妇联、驻军部队等先后于

2024 年 6月和 2025 年 1月对办理的现役军人亲属唐某妹司法救

助案、雷某芳司法救助案等进行回访，听取意见建议。

（四）加强联合宣讲。2025 年 3 月，省检察院与省军区、

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协作，组织对湖南征招的新兵进行役前司

法救助政策宣讲 60 余场次，惠及官兵 7000 余人，既解答官兵涉

法涉诉问题，又以优秀案事例讲好检察机关司法救助、服务军队

战斗力提升的感人故事。

二、下阶段工作打算

（一）提升发现司法救助线索能力。全省检察机关通过网上

信访信息系统、12309 检察服务热线来电、中国检察网网络信访、

检察业务应用系统、下访接访等渠道全面梳理司法救助线索，及

时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军人军属案件。利用春冬季新兵入伍役前

训练窗口期、军营活动等契机，常态化开展司法救助政策宣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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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官兵提供法律咨询。

（二）畅通申请渠道。全省检察机关将在 12309 检察服务中

心设置“军人军属”专用接待窗口，专门接待军人军属反映信访

事项，并对军人军属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案件优先接待、及时移送、

依法办理，提供“一站式”拥军优属服务。对涉军人军属家庭的

司法救助案件，开展上门入户调查工作，及时了解军人军属家庭

遭受不法侵害导致损失情况、生活困难情况及帮扶需求，因案施

策解决军人军属家庭急难愁盼问题。

（三）完善资金保障机制。在省本级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中，

为军人军属司法救助案件预留专项救助资金，以联合救助方式加

大对涉军人军属司法救助案件救助力度，确保案均救助金额显著

高于其他类型司法救助案件；被救助军人军属家庭子女符合“检

爱同行”公益项目申报条件的，各地检察机关层报省检察院纳入

“检爱同行”公益项目，以 1386 元/年-5000 元/年不等标准持

续资助，直到完成大学学业。

（四）开展多元救助帮扶。被救助军人军属家庭在获得司法

救助后仍面临生活困难或存在因案致贫风险的，及时衔接农业农

村部门纳入防返贫监测进行政策帮扶。符合其他社会救助条件

的，积极协调有关部门采取产业帮扶、就业帮扶、教育支持、心

理疏导、医疗救助等措施，借助专业力量，因案施策、因人施策

进行多元化帮扶，力求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有机融合。

（五）强化备案指导。各地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办理军人军属

司法救助案件拟作出救助决定前，需逐级层报省检察院控告申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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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部备案，由省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统一指导。省检察院控

告申诉检察部将对各地检察机关办理的涉军人军属司法救助案

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，适时开展专项督导；对救助资金相对较少

的案件，以联合救助方式加大救助力度；对多元帮扶不到位的案

件，指导下级检察院汇聚各方力量救助帮扶。

（六）健全长效协作机制。全省检察机关将积极主动联系退

役军人事务部门、人武部门等，尽快建立健全工作平台，加强协

作会商，及时共享信息，形成帮扶工作合力。省检察院将与省退

役军人事务厅协调沟通，建立健全协作机制，定期发布司法救助

优秀案事例。

联 系 人：黄艳霞 省检察院办公室（新闻办公室）副主任

联系电话：0731-84732228 13875850275

特此报告。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
2025 年 4 月 25 日

抄送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。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5 日印发


